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
發展及領袖資源署              發展及領袖資源通告第 10/2010 號 
電話：2957 6377  傳真：2302 1406     2010 年 8 月 15 日 

 
第 16 期「新領袖配對計劃」 

 
發展及領袖資源署透過一系列活動，招募了約 50 位新領袖，並已向他們介紹各支

部集會特色、基本繩結及基本童軍禮儀等，現安排他們加入各旅協助前線工作，履
行童軍領袖的使命，貢獻社會。歡迎有意接納該批新領袖的旅參與第 16 期「新領袖配
對計劃」，有關詳情如下：  
 

參加詳情  

1. 請填妥附上之「接納新領袖」申請表格，於 2010 年 11 月 1 日(星期一)或以前交回
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樓 1020 室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領袖資源署或
傳真至 3010 8502；逾期遞交的申請表將一概不獲處理。  

2. 每旅只需填寫1 份申請表格，並必須填寫各支部領袖、成員及所需的新領袖人數；
重複遞交的申請會以最後接獲的申請表為準。  

3. 在進行配對期間，本署職員將聯絡有關旅負責人作初步資料核實。當有合適新領袖
編配入旅時，旅負責人或代表必須出席於 2010 年 11 月 14 日(星期日)下午 2 時 30
分在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9 樓 924 室舉行的簡介會與該位新領袖會晤，屆
時並需正式確認該位新領袖能否獲接納在其旅服務。  

4. 本署將於截止申請後進行配對工作，不論配對結果成功與否，本署將以專函通知各
已遞交申請的旅負責人；而該旅負責人亦可於 2010 年 11 月 8 日(星期一)或以後於
辦公時間內致電本署查詢結果。  

注意事項 

1. 本署將根據每位新領袖的意願，包括其所選擇的地區、時間及支部為配對的首要考
慮條件。因此，部份已提交申請表的旅屆時可能未能獲編配新領袖，特此見諒。  

2. 本計劃下之新領袖大多缺乏童軍經驗，建議各旅於接納新領袖後需要提供適當指導
及支援，以便新領袖能順利適應崗位，並能執行帶領童軍成員活動的任務。  

3. 當發出新一期的「新領袖配對計劃」通告時，有意參加計劃的旅必須重新遞交「接
納新領袖」申請表，方能獲得編配新領袖的資格。  

4. 倘有任何爭議，本署保留最終新領袖編配權。  
 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與發展及領袖資源署職員譚倩君小姐 (電話 : 2957 6377)聯絡。  

 
 
 

發展及領袖資源總監 

   ( 陳國棟        代行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



 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領袖資源署 
第 16 期「新領袖配對計劃」  

「 接 納新 領 袖 」 申 請 表  
(截止日期︰ 2010 年 11 月 1 日 ) 

 
致   : 九龍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 10 樓 1020 室 

香港童軍總會發展及領袖資源署 
傳真 :  3010 8502 
 
1. 旅資料 
地域:  區:  旅:  
 
2. 旅負責人資料 

姓名:  童軍職位:  

電郵:  聯絡電話:  

通訊地址:    
 
3. 旅集會資料及所需領袖人數 

支部 集會時間 
(請例明星期及時間) 

集會地點 
現時 

成員人數

現時 
領袖人數 

所需 
領袖人數

男 女 男 女 男 女

小童軍團         

幼童軍團         

童軍團         

深資童軍團         

樂行童軍團         

 
備註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旅長 / 負責人簽署  :   申請日期:  
      

姓名 (中文正楷)    :   旅   印 :  
      

 
 
 
 

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料，只作登記之用。申請表內所提供的資料，純屬自願；然而，

如果沒有足夠及正確的資料，本署可能無法處理有關的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計劃完

成後 6 個月銷毀。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(請填寫中文回郵地址)  

姓名： 姓名： 

地址： 地址： 

  

  
   


